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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5-040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职工代表团（组）长联

席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选举，易冉女士于2025年9月22日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

自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易冉女士简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附件：

易冉女士简历

易冉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首席技师，高级工程师，中共二十大代

表。 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工会副主席（兼职），亦任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电焊班长、工艺质量

员，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兼职）。 易女士曾任中国南车株洲车辆厂组装车间电焊工、电焊班长，中国南

车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组装车间电焊班长，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组装车间电焊班长，中车株洲车辆有

限公司制造二部电焊班长、工艺质量员，2023年7月起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兼职），2023年11月起任

公司工会副主席（兼职），2024年7月起任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电焊班长、工艺质量员，2025

年3月起任公司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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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在本次董事会前，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提名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王健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推荐王健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附件：王健先生简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附件：

王健先生简历

王健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现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 王先生曾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财务部会计处副处长、副部

长，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兼资金处处长、部长、总会计师助理兼财务部部长。 2015年6月

至2020年5月先后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财务部部长。 2020年5月至2022年11月任公司财务

与资本运营中心主任，2021年8月起任公司联席公司秘书，2021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22年11

月至2023年7月兼任公司财务与资本运营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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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5�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5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3,26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2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16,526,533,61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15,241,364,8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1,285,168,78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57.58602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53.1079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4.4781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执行董事王铵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赵虎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3.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4,307,214 99.953694 4,814,322 0.031588 2,243,292 0.014718

H股 1,285,168,7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19,476,002 99.957295 4,814,322 0.029131 2,243,292 0.01357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4,576,358 99.955460 4,560,199 0.029920 2,228,271 0.014620

H股 1,285,168,7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19,745,146 99.958924 4,560,199 0.027593 2,228,271 0.01348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4,342,835 99.953928 4,531,022 0.029729 2,490,971 0.016343

H股 1,285,168,7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19,511,623 99.957511 4,531,022 0.027416 2,490,971 0.015073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35,558,313 99.961903 4,225,819 0.027726 1,580,696 0.010371

H股 1,285,168,78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6,520,727,101 99.964865 4,225,819 0.025570 1,580,696 0.0095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孙永才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317,326,158 98.734112 是

5.02 选举王铵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470,247,344 99.659419 是

5.03 选举范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482,903,045 99.735997 是

6.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王西峰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6,487,814,684 99.765717 是

6.02 选举魏明德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5,418,636,461 93.296252 是

6.03 选举杨家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6,487,226,566 99.762158 是

6.04 选举张振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6,487,349,827 99.76290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47,980,063 99.111864 4,225,819 0.646360 1,580,696 0.241776

5.00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1

选举孙永才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580,935,949 88.857124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2

选举王铵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610,440,059 93.369928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5.03

选举范冰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613,284,453 93.804993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6.00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6.01

选举王西峰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615,133,646 94.087836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6.02

选举魏明德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370,464,217 56.664396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6.03

选举杨家义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614,545,528 93.997881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6.04

选举张振戎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614,668,789 94.016734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第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

会的第4-6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王秀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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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9月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

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永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一）选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孙永才先生、王铵先生、王西峰先生、范冰先生、易冉女士为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

员，其中孙永才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王西峰先生、魏明德先生、杨家义先生、张振戎先生、范冰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王西峰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魏明德先生、孙永才先生、杨家义先生、张振戎先生、易冉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魏

明德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选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杨家义先生、王西峰先生、魏明德先生、张振戎先生、范冰先生为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其中杨家义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以上委员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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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靳勇刚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靳勇刚先生简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附件：

靳勇刚先生简历

靳勇刚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靳先生曾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团委书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新产业事业部总经理助理、行政总监、党支部书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党群工作部部长，北京中车重工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中车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2018年6月至2022年2月任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2018年9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2月起任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5-042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9月19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9月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

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余卫平先生、林存增先生、王锋先生、刘可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同意王锋先生在聘任新任

财务总监之前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并签署相关文件。 该等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在本次董事会前，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提名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余卫平先生、林存增先生、王锋先生、刘可安先

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同意推荐上述人员担任公司副总裁。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在本次董事会前，公司已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提名委员会委员一致认为王健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同意推荐王健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永才先生及肖绍平先生为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授

权代表，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健先生及肖绍平先生为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公司

秘书，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同时，聘任肖绍

平先生为公司于《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项下的授权代表和公司秘书，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同意由肖绍平先生与王健先生一起为公司香港联交所电子呈交系统授权人士（其中，王健先生为主

要授权人士），以处理公司电子呈交系统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靳勇刚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修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5-035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额度调剂及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汕头市联泰苏南水务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292.55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707,26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19.3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汕头市联泰苏南水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南水务” ）因日常经营需要，向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融资本金4,000万元。

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公司须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提供公司持有苏南水务的股权质押担保，

担保融资金额不超过4,292.55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不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

资提供担保，为苏南水务提供担保额度3,000万元，且在不超过本次授予62,000万元担保总额度内，调

节公司为各控股子公司的具体担保金额 （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

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上述控股子公司包括授权期限内新设或新合

并的控股子公司，并授权董事长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上述融资项目保证担保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4月29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在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本次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额度进行如下调剂: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担保额度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含

本次)

尚未使用担保额度(含

本次)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汕头市联泰新溪水务有限公司 3,000 -1,300.00 1,700.00 42,000.00 1,700.00

汕头市联泰苏南水务有限公司 3,000 1,300.00 4,300.00 24,292.55 7.4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汕头市联泰苏南水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黄建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15337941527M

成立时间 2015年5月28日

注册地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北湾村金鸿公路以西、西和路以东、莲凤路以北莲下污水处理厂

注册资本 7,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建设；污水处理技术服务；给排水设备制造；污水处理的科研、开发、利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未经审

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229.12 25,128.47

负债总额 14,835.41 15,100.58

资产净额 10,393.71 10,027.89

营业收入 1,642.34 3,399.53

净利润 365.83 812.6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均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出质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持有苏南水务的股权质押担保

(三)担保期间：

1、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主债务为分期履行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系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保证期间为主债

务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债权人与债务人变更主债务履行期限的，保证期间自变更后的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计算三年。

(四)担保金额：4,292.55万元

(五)担保范围：

1、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

2、融资租赁合同项下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3、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与其他费用等)。保证人对融资租赁合同

法律关系被认定为其他法律关系而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实现债权或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等）仍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苏南水务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活动开

展需要，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提供的必要担保。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可全

面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提高子公司获得金融机构融资

授信的效率，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0.73亿元（其中：已获年度股东大会批准额度

内尚未使用的额度5.77亿元，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64.96亿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0.34亿元、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3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219.36%、218.16%、1.20%。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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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Pioneer�Reward�Limited

本次担保金额 4.96亿美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5.96亿美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370.4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9.32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Pioneer� Reward�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23年7月31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

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划” ），此中票计划由本公司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5年9月11日，此中票计划更新上市。2025年9月22日，发行人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完成两笔中期票据发

行，发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7亿元及20亿港币。 按2025年8月29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1港币=0.9116元

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35.23亿元。本公司为本次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本公司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申请批准本次票据以仅向专业投

资者（定义见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

则第 37�章）发行债务证券的方式于香港联交所上市，预计本次票据

的上市于2025年9月23日开始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Pioneer�Reward�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公司的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负责人 CHUNG�Chi�Chuen�Ryan

成立时间 2015年1月2日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BVI）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1855859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情况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

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半年度（未经

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42,139.01 3,003,646.69

负债总额 2,237,644.22 3,003,643.31

资产净额 4,494.79 3.3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03 4,839.0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3年11月29日签署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就本次票据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5年9月22日，发行人在上述中票

计划下完成两笔中期票据发行，发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7亿元及20亿港币，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既往发行的其他债券提供担保。本次发行后，本公

司为发行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96亿美元（含本次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主要为偿还到期境外债务。 被担保人 Pioneer� Reward� Limited是公司的境外间接全资

子公司。 Pioneer� Reward� Limited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但公司对其间接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

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

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

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根据上述授权，经公司获授权人士决策同意，由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Pioneer� Reward� Limited作

为发行主体，在前述中票计划下开展本次发行，并由公司为此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70.40亿元， 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04.42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9.32%及15.88%。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88� � � � � � �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5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注册

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变更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0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24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批准公司回购438,495股A股限制性股票，并在回购后注销该部分股份,批准授权董事会

并批准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及减少注册资本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注销该部分股份后具体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手续，并相应修订公司《章

程》中的相关条款。

2025年9月9日，公司公告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详见上交所公告2025-047）。 2025年9月11日，公司完成了上述A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并注销工作。

日前，公司完成了上述注册资本减少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02,730.2281万元变更为人民币902,686.3786万元。营业执照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

公司同时完成了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的修订及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备案工作，修订的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交

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伦敦证券交易所网站（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

及公司网站（www.htsc.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3日

附件：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章程条款 修订依据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2730.2281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2686.3786万元。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A股

限制性股票。

第二十二条 公司普通股902730.2281万股，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为730825.6601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为171904.568万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普通股902686.3786万股，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为730781.8106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为171904.568万股。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A股

限制性股票。

证券代码：000963�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2025-087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专

项医药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5年08月，为进一步丰富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产业投资生态

圈，拓展产业链布局，更好地借助专业机构的专业力量及资源优势，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

力，公司与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上海福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福广” ）、有限合伙人杭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产投” ）、有限合伙人杭州拱墅产业基

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拱墅产业” ）共同签署了《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共同投资设立“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专项医药产业投资基

金” 、“合伙企业” 或“本基金” ），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0亿元，其中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

金认缴出资人民币9.80亿元，认缴出资比例为49.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8月20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专项医药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83）。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专项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首期资金1,000万元已募集到位，现将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金工商登记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EUUX5G63

2、企业名称：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福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憬朗大厦702室09号

6、成立时间：2025-08-21

7、营业期限：2025-08-21至 2035-08-2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基金首期资金募集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基金首期资金1,000万元已募集到位，认缴出资额和已出资额情况如下表：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万元人民

币）

认缴出资占比

首期出资额（万元人

民币）

1 上海福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4,000 2% 100

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98,000 49% 450

3 杭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000 24.5% 225

4 杭州拱墅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000 24.5% 225

合计 200,000 100% 1,000

（三）基金的备案信息

基金名称：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福广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09月18日

备案编码：SBFS10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基金主要投资创新药、医美、大健康、动保及与生物、医疗、健康相关的符合杭州五大产业生态圈

的领域，与公司的战略发展和产业链布局方向高度契合。 依托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

势和平台优势，积极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质项目，有助于降低公司寻找和引进优质创新项目的前

期成本，分散投资风险，整合各方资源，强化公司在创新药、医美、工业微生物等重点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在保证主营业务发展和项目资金运营需求的前提下， 本基金有利于公司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的投资风险，为公司及股东创造合理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在合伙企业后续运营中，可能存在项目实施、风险管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退出等多方面风

险因素，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后续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等进展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发挥自身在行业、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势，协同基金管理人努力寻找优质的投资项目，防范、降低和规

避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2、杭州福广鸿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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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5年09月19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美国 FDA” ）通知，由中美华

东申报的注射用 HDM2017�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美国 FDA�批准， 可在美国开展I期临床试验，

适应症为晚期恶性实体瘤。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注射用HDM2017

IND�编号：178281

适应症：晚期恶性实体瘤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注射用HDM2017�是由中美华东研发并拥有全球知识产权的 1�类生物新药，是一款靶向钙黏蛋白

17（Cadherin� 17，LI-cadherin）的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ADC），由抗

CDH17的单克隆抗体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通过可裂解连接子偶联而成，药物抗体偶联比（DAR）为4。

CDH17是钙依赖性蛋白质（Cadherins）超家族的非经典成员，是一种钙依赖性细胞粘附跨膜糖蛋

白，负责维持组织完整性和形态发生，在正常组织中局限于肠上皮基底外侧膜表达，而在结直肠癌、胃癌

及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中呈现显著过表达，其异常高表达与肿瘤侵袭转移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是

靶向药物的理想靶点。

HDM2017通过抗体的靶向作用特异性识别CDH17阳性表达的肿瘤表面抗原， 利用抗原介导的内

化作用使ADC进入肿瘤细胞内部，连接子断裂，向胞内释放毒素载荷，发挥抗肿瘤作用；同时HDM2017

的旁观者效应进一步发挥肿瘤杀伤效果。 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HDM2017具有良好的成药性、安全性和

有效性。 HDM2017在靶点阳性的结直肠癌、胰腺癌、胃癌等药效模型中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效果；在动

物试验中耐受性良好。

2025年8月，中美华东完成向美国FDA递交注射用HDM2017的临床试验申请，并于近日获得FDA

批准。此外，中美华东也已于2025年7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该产品的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受理，适

应症为晚期恶性实体瘤。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注射用 HDM2017� 美国临床试验申请获批，是该款产品研发进程中的又一重要进展，将进一

步提升公司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一系列临床

试验并经美国 FDA�批准后方可上市。 此次获得临床试验批准，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药

品研发存在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按照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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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于2025年9月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5年9月22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亲自出席董事10名，梁高美懿

董事、鞠建东董事、周济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分别书面委托汪昌云董事、庄毓敏董事、刘晓鹏董事出

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谷澍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了《提名刘洪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名刘洪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经核查相关文件并沟通了解，我们认为，提名刘洪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

选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行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我

们同意该议案。

会议决定提名刘洪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 刘洪先生的委任须经本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任职资格核准，其董事任期3年，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之日起计算。

刘洪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刘洪先生简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附件：

刘洪先生简历

刘洪先生，1968年8月出生，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2023年8月任本行副行长，2025年

8月起任本行党委副书记。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乡金融报社

（二级部）社长兼总编，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监事，青海省分行行长，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机关纪委书

记，人力资源部/三农及普惠金融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经理，三农业务总监。 目前兼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

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理事。

刘洪先生与本行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3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存在持有本行股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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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刘洪先生因职务变动，已于2025年8月起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党委

副书记，于2025年9月22日提交辞呈，辞去本行副行长职务。

姓名 辞任职务 辞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辞任原因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刘洪 副行长 2025年9月22日 一 职务变动 否

刘洪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其辞任需要知会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已按照有关要求做好交接工作。

本行董事会对刘洪先生担任高级管理层成员期间为本行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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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2025年9月

16日至9月22日，公司股票已连续5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公司股票价格涨幅累计达61.16%，显著高于

同行业上市公司。 其中9月18日和9月2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持续较高，分别为21.24%和25.03%，存在交

易风险。

●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的情形， 交易风险大幅提

升，存在短期大幅下跌的风险。 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

布的最新滚动市盈率 （TTM）（更新日期：2025年9月19日） 显示， 公司股票滚动市盈率 （TTM）为

66.37，高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滚动市盈率（TTM）24.13，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

● 公司2025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3,781.38万元，同比下降46.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89.04万元，同比下降53.49%。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

下降风险，理性投资。

● 公司股票自2025年9月18日、9月1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2025年9月22日，公司股票再次

涨停。 鉴于近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和非理性炒作的情形，现

对公司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5年9月16日至9月22日连续五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以涨停价收盘，自2025年9月

16日以来，股票价格涨幅累计达61.16%，显著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其中9月18日和9月22日公司股票换

手率持续较高，分别为21.24%和25.03%，存在交易风险。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滚

动市盈率（TTM）（更新日期：2025年9月19日）显示，公司股票滚动市盈率（TTM）为66.37，高于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滚动市盈率（TTM）24.13，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提示

公司主要业务为电力电缆制造销售，光通信业务处于亏损状态，铜箔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经公司

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部及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预计将要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形。 公司2025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3,781.38万元，同比下降46.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89.04万元，同比下降53.49%。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

营业绩下降风险，理性投资。

三、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控股股东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已在《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中披露“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四、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2日


